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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序言

KERING 集團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章程|引言序言 

對道德操守的堅定承諾，貫穿我們業務的每一個環節，亦深植於與所有持份者的每一次協作
之中，這正是 Kering 誠信文化的根本所在。  集團及其旗下品牌致力確保商業行為符合相關適
用法律、法規及最高道德標準，並同樣要求其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遵守這些法律與原則。  為
此，Kering、其旗下品牌及其他附屬公司（統稱「Kering 集團」或「Kering」）的供應商（「供應商」）
及商業合作夥伴（「商業合作夥伴」）均須遵守本《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章程》（「本章程」）。本章
程與《Kering 道德準則》完全一致，並界定了對 Kering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的所有基本要求。 	
	

鑑於 Kering 的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被視為 Kering 生態系統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Kering 旨
在推行先進標準，並與符合以下要求的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攜手同行，為 Kering 集團供應鏈的
持續優化作出積極貢獻。  Kering 集團願意支持所有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達致此等標準，並僅
要求其遵守集團自身奉行的準則，同時樂意提供支援，協助各方達成以下強制性要求：

•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遵守《Kering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章程》，是已簽署協議以及與 
Kering 集團建立任何商業關係的強制性條款； 

•	 一旦接納本章程，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即承諾在與 Kering 簽訂的相關具體協議範疇內，
恪守本章程所載的各項原則。  他們亦同意向全體員工傳播本章程原則，以提升員工意識並
確保其切實落實； 

•	 Kering 要求其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將本《章程》及其合規要求推廣及落實至其自身的關
聯公司及貫穿整個供應鏈的供應商，以共同構建負責任的價值鏈；

•	 倘若 Kering 在本《章程》中所推行的原則和要求高於適用法律及法規所訂立的標準，則以本
《章程》為準，除非此舉導致違法行為；  

•	 若在執行本《章程》時遇到任何重大困難，或出現任何嚴重違反本章程的情況，供應商及商業
合作夥伴必須及時通知Kering（集團層面及／或其旗下品牌）； 

•	 依據適用的法律及法規，供應商或商業合作夥伴如有任何違反本《章程》的行為，將可能導致
相關商業關係被終止，具體視所發現違規行為的嚴重程度而定。 

Kering 承諾以誠信原則管理其與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之間的關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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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與 Kering 集團任何實體存在一級商業關係，並提供商品、原材料或服
務（包括經銷商、業主等）的任何第三方。  

•	Kering 集團或 Kering：由 Kering SA 及其附屬公司（包括旗下品牌）組成。

•	必須及應：表示強制性要求。 

•	應當及理應：表示建議採納但非強制性的做法。 

KERING 集團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章程|定義

定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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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ING 集團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章程|要求 

I. 遵守適用法律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必須遵守所有與其業務及營運所在國家相關的適
用法律、法規及標準，以及所有適用的國際公約和條約。

II.成為負責任的企業 
 

 尊重人權 

Kering 致力在其整個供應鏈中推動尊重人權。  為此，供應商及商業合作
夥伴必須全面遵守人權及基本參考標準，尤其包括《世界人權宣言》、國際
勞工組織 (ILO) 基本公約（特別是關於根除童工、廢除奴隸制及強迫或強
制勞動，以及環境保護的公約）、《聯合國工商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經濟合
作暨發展組織 (OECD)《跨國企業負責任商業行為準則》、《聯合國全球契
約》、法國《警惕義務法》，以及任何其他與尊重人權和警惕義務相關的法
律或法規。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亦理應已閱讀並充分理解 Kering 網站上公布的
《Kering 人權政策》。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應當對自身的供應商、次級供應商及任何新收購的
實體，開展人權與警惕義務的盡職審查及社會審計。

禁止使用童工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必須確保在其營運及供應鏈中不使用童工，並遵守
國際勞工組織 (ILO) 頒布的關於 18 歲以下兒童工作的國際標準。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必須在招聘時核實員工的年齡（包括妥善的文件
及記錄保存系統），不得僱用未滿 15 歲或未達完成義務教育年齡（以年齡
較高者為準）的年輕員工。  此外，不得在可能損害其健康、安全或道德的
條件下（例如長時間工作、夜間工作、接觸有害物質等）僱用未滿 18 歲的
年輕員工。 

一旦發現童工問題，Kering 將終止與相關供應商及／或商業合作夥伴之
間的一切商業關係。  

要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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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ING 集團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章程|要求 

禁止現代奴隸制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必須在其營運及供應鏈中，防止任何形式的現代奴
隸制介入與使用，包括強迫或強制勞動、監獄勞動、人口販運、債務束縛、扣
押員工身份證或工資、收取任何招聘或僱員費用，以及限制人身行動自由。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必須以員工能夠理解的語言，向其提供書面僱傭合
約，清晰列明相關權利及僱傭條款。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應進行適當的盡職審查，確保原材料採購來源負責
任，且不會資助武裝衝突、強迫勞動或其他相關非法活動。

一旦發現現代奴隸制問題，Kering 將終止與相關供應商及／或商業合作夥
伴之間的一切商業關係。 
   

確保合理工時與體面薪酬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必須積極促進安全、健康、體面的工作條件及合理的
工作時間。  凡因其性質或執行條件而可能損害健康、安全、誠信或道德的任
何類型工作，均須予以禁止，除非已採取充分措施有效減輕相關風險。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必須嚴格遵守適用的法律及法規。  僱員每週的標準
工時數不得超過國際勞工組織所規定的上限。 

加班必須屬於例外情況，且須出於自願、保持合理，並根據當地適用法律按
溢價率給予補償；在沒有相關法律的國家，補償率至少應高於其常規時薪。 
僱員必須享有適當的每日及每週休息時間。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的員工必須按協議約定及時足額獲取工資，且薪酬
不得低於適用法律規定的最低工資或現行行業標準（以較高者為準）。  此外，
供應商應積極努力，確保向其僱員支付生活工資。 

此外，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必須尊重僱員的各項權利，包括代表權、言論
自由、結社自由及組織工會的權利。 

 建立申訴機制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應當建立申訴機制，使僱員能夠在無懼報復的情況
下反映問題，並必須積極鼓勵其善加利用。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應當以適當方式，運用所有必要的語言和手段，向全
體員工傳播本章程原則，確保每位員工均能正確理解其內容。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應當鼓勵其僱員，透過 Kering 網站上的 Kering 舉
報平台提出任何相關的人權與警惕義務疑慮或問題，並向僱員分享該平台
的連結。

保護社區及原住民的土地權利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必須保護當地社區及原住民，尤其是與其營運相關
的文化遺產、土地權利、社會發展及環境權利（包括獲得清潔水源以及健康
安全環境的權利）。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應當透過對話、修復策略或支援
倡議，與受影響的社區保持積極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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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ING 集團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章程|要求 

 尊重環境 

Kering 堅信，尊重環境是企業保持韌性及實現可持續未來的根本所在。 

為 此，供 應 商 及 商 業 合 作 夥 伴 必 須 遵 守 所 有 適 用 的 環 境 法
規，包括關於所需許可證及授權的相關規定，並在 Ker ing  要
求 時 提 供 合 規 文 件。在 法 律 有 所 規 定 的 情 況 下，他 們 必 須
建 立 完 善 的 環 境 管 理 體 系，以 識 別 並 緩 解 各 類 環 境 問 題。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應當遵循預防原則及整體性的自然觀，在可持續性、
生物多樣性、氣候、廢棄物與水資源管理、循環經濟及動物福祉等方面，恪守
最高標準。

提供生產物資或原材料的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亦理應已閱讀並充分理
解 Kering 網站上公布的《Kering 可持續生產標準》（「Kering 標準」）。

此外，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必須選擇符合社會與環境法規的合作夥伴、承
包商或供應商。

致力於可持續發展與氣候行動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應當積極採取措施，推動更高水平的環境責任，評
估其業務活動的影響，並降低環境足跡，以盡量減少任何潛在的不利影響。 

在法律有所規定的情況下，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必須追蹤其環保表現，以
減少碳足跡、擴大技術應用規模，並透過創新推動循環供應鏈的發展。  在適
用的情況下，他們亦應積極爭取相關認證，以彰顯其在環境保護方面所付出
的努力。 

水資源與廢棄物管理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必須遵守所有與水資源和廢棄物相關的適用法律及
許可——包括但不限於建立完善的廢棄物及廢水管理機制、保護水質、採用
節水節能設備，以及降低其所面臨的水資源壓力。 

保護生物多樣性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應以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方式開展業務，並確保遵守
所有適用的法律及法規。他們必須確保其業務活動與非法砍伐森林毫無關
聯，並遵守所有相關法規。  

可持續產品與活動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應使用符合 Kering 標準的原材料及製造流程，並以
負責任的方式採購物料。   為此，參與生產的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必須遵守

《Kering 可持續發展原則》。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應確保可追溯性，並在相關情況下及時分享資訊。 

化學物質管理

參與生產階段的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必須建立嚴謹的化學品管理體系，
確保其產品、流程及供應鏈的生產符合《Kering Manufacturing Restricted 
Subtances List》(MRSL)	及《Product Restricted Substances List》(PRSL)	的
規定，並避免污染環境或對個人造成傷害。

動物福祉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應在其所有基於動物的供應鏈中切實執行並驗證
最高的動物福祉標準。		他們亦理應已閱讀並充分理解	Kering	網站上公布
的《Kering	動物福祉標準》。	

漂綠行為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不得從事任何形式的漂綠行為，包括就其產品、服務
或商業行為作出誤導性、缺乏事實根據或誇大的環保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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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ING 集團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章程|要求 

III.成為負責任的僱主

 提供安全可靠的工作環境 並積極促進職場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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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ING 集團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章程|要求 

IV.成為負責任的商業合作夥伴	
	

 保護知識產權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必須遵守所有管轄知識產權的適用法律。  供應商
及商業合作夥伴必須妥善保護自身、Kering 或任何其他方的專有技術及
知識產權，並僅將其用於預定及指定的用途。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應積極預防和限制假冒零件的風險，並建立有效的
檢測與通報機制。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在使用人工智能方面，必須秉持負責任的態度。  若
在生產其產品或提供服務時使用了人工智能，必須及時告知 Kering。 

 保護敏感資訊與商業機密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必須保護和保障 Kering 分享的所有敏感及機密資
訊——意即他們只能在內部以需要知情為原則，並使用公司批准的工具或
透過安全網絡，與授權人員分享。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必須立即向 Kering 報告任何可疑的相關洩露或意
外披露事件，並啟動業務連續性計劃。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不得與實際或潛在競爭對手分享任何敏感商業資
訊。 

 管理商業夥伴關係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必須審慎甄選自身的供應商，並建立相應流程，以
監控其遵守適用法律及法規，以及 Kering 標準和要求。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在分包或轉讓其任何義務之前，必須事先取得 
Kering 的書面同意。嚴禁未經申報的分包行為。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理應以公平、透明、不偏不倚並完全遵守適用法律
的方式，主導自身的採購活動。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應基於風險評估方法，在開展任何業務之前及業務
關係存續期間，定期對自身的供應商進行盡職審查，評估其法規合規性、人
權、社會及環境承諾。  此外，亦應對財務狀況、聲譽及營運能力進行評估。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必須採取適當措施，避免自身陷入適用法律所界定
的經濟依賴關係狀況，若認為存在此類風險，應立即通知 K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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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ING 集團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章程|要求 

 道德與誠信：打擊貪污、 賄賂及以權謀私 

Kering 秉持零容忍政策，嚴禁一切形式的貪污或以權謀私行為。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須遵守所有與反貪污相關的適用法律、標準及法規，
對其供應商及商業夥伴定期進行盡職審查，並在可能或必要的情況下，實施
自身的合規計劃。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須對其員工進行充分的道德操守與合規法規培訓。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的員工，嚴禁直接或透過第三方，向公職人員或私營
實體提供、給予、承諾、索取或接受任何有形或無形的財務或非財務不當利
益，無論其目的是否在於確保或保留業務中的不正當優勢，亦無論最終是否
獲得該不當利益，或該行為是否導致不當履行職責或業務活動。

在與 Kering 的業務往來中，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不得為獲取不當利益或
施加不當影響，而承諾、提供、收受、索取或接受任何禮物或款待。  禮物及款
待的交換應出於善意和透明的原則，具有合法的商業目的，適合當時情況，
並遵守適用的法律、法規及內部政策。  不得提供或接受任何現金禮物或現
金等價物。  

 確保公平競爭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必須禁止一切形式的反競爭行為，並嚴格遵守所有
適用的競爭法規。  因此，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絕不得 (i) 與實際／潛在競
爭對手協議定價、瓜分市場或供應來源、限制生產或技術發展；(ii) 與實際／
潛在競爭對手交換商業敏感資訊；或 (iii) 從事任何其他違反適用競爭法規的
協調行為或單方面行為。 

 遵守出口管制與國際 制裁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必須嚴格遵守有關經濟制裁及進出口管制的適用法
律法規，不得以任何方式規避。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在與第三方及其供應商建立業務關係之前，必須依
據制裁及禁運名單對其進行篩查。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不得直接或間接採購助長戰爭、衝突驅動型經濟或
武裝團體，或對人權及環境造成不利影響的礦物或其他原材料。  
他們理應遵守相關法規（包括衝突礦產規定），切實履行盡職審查義務，並應 
Kering 要求提供有關採購及供應鏈監管的證明文件。

 防止洗錢及逃稅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必須在其開展業務的每個司法管轄區，遵守所有與
反洗錢相關的適用法律及法規，尤其須確保遵守任何現金支付限額規定、妥
善保存所有相關文件，並及時報告任何可疑活動。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不得容忍任何形式的逃稅或人為稅務安排。

 識別及防止利益衝突 

在其與 Kering 集團任何成員的業務關係範圍內，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必
須避免一切利益衝突或看似存在利益衝突的情況，並須從更廣泛的層面防
範任何與利益衝突相關的風險。 

 確保資料安全與資料私隱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必須遵守所有適用的資料安全與資料私隱（合稱「資
料保護」）法律及法規。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必須將客戶、員工及第三方的
隱私保護置於最重要的位置。  他們應以透明方式收集個人資料，依照適用法
律及收集目的對其進行處理，並在必要且獲准的期限內安全存儲。  若供應商
及商業合作夥伴獲 Kering 授權處理個人資料，他們應嚴格按照所給予的指
示行事，並同時遵守 Kering 的資料保護政策。 
 
為此，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必須確保具備充足的基礎設施及管控措施（尤
其是透過身份識別程序及認證機制），以保護機密資訊，並確保相關資訊被
安全存儲，且僅基於需要知情原則設定有限的存取權限。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
夥伴還必須能夠依據適用法律，及時報告、處理及補救任何資料外洩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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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未能遵守本章程所載的要求，Kering 將依據適用的法律法規，並受限
於現有協議（如有）的相關條款，對雙方的商業關係進行審查，乃至予以終止。  

Kering 保留監控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包括其整個供應鏈）對本章程所載要求遵守情況的權
利，相關監控可透過在簽訂任何合約關係之前及／或業務關係存續期間實施審查的方式進行。  

為此，所有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必須同意接受 Kering 或其正式授權的第三方代表所進行的
預先通知或突擊審計，以核實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是否遵守本章程所載原則，以及更廣泛而
言，是否履行其對 Kering 及旗下各品牌的承諾。  上述管控措施涵蓋資訊及文件索取、審計、實
地訪查、盡職審查、第三方評估及風險圖繪製，且範圍僅限於相關業務關係及供應鏈。供應商及
商業合作夥伴必須在遵守適用法律的前提下，積極配合查閱所有相關文件，並提供接觸相關人
員及工作場所的便利。 

Kering 可按其認為適當的情況下，按需要對上述管控措施予以重複執行。  Kering 集團保留在內
部酌情傳閱相關報告的權利。

供應商及商業合作夥伴應在上述活動及其整個供應鏈的各個環節中，秉持善意與透明的原則積
極配合，並承諾在本章程要求未獲滿足時，切實落實相應的補救措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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